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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销售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2月 12日召

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销售房

产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易尚数字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销售其新建

成的易尚创意科技大厦部分房产，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销售房产情况 

1、拟销售房产的建造情况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对办公场地的需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六次

会议、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二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设立合资公司及对外投资的议案》和《关于设立合资公司及对外投资相

关事项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广东盛迪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迪嘉”）

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易尚数字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尚数字”），其中，

公司占易尚数字 51%的股权，盛迪嘉占易尚数字 49%的股权。 

2015 年 9 月 16 日，易尚数字以人民币 8.09 亿元竞得深圳市宝安中心区

A002-0047 宗地土地使用权，并取得深地合字（2015）1012 号《深圳市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和粤（2015）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062689 号不动产权证书。该土地

用于建设公司总部办公大楼（即：易尚创意科技大厦、易尚中心），该宗地面积

为 6026.38 平方米，性质为商业性办公用，使用年限 40 年（即：从 2015 年 09

月 16 日至 2055 年 09 月 15 日），计入容积率的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36170 平方米

（其中：商业≦2000 平方米，办公≦34170 平方米）。 

2016 年 8 月 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会议同意易尚数字与深

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易尚创意科技大厦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随后，易尚创意科技大厦进入全面建设阶段。目前，易尚创意科技大厦主体工程

已经封顶。 

2、拟销售房产的预售备案情况 

按易尚数字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签署的《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深地合字（2015）1012 号），易尚创意科技大厦建成后约 10850 平方米

房产可公开销售，其中办公部分约 8682.54 平方米，商业部分约 2167.46 平方米。

本次拟销售的是办公部分房产，共约 8682.54 平方米。目前，该部分房产已取得

深圳市房地产预售许可证（深房许字[2018]宝安 001 号）。本次拟销售房产基本

情况如下： 

房产名称：易尚创意科技大厦； 

房产结构：混凝土框架结构； 

房产性质：办公；  

房产数量：98 套； 

房产面积：8682.54 平方米； 

备案均价：每平方米 79999.00 元，每套备案价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

员会核准的价格为准。 

二、拟销售房产定价依据 

本次拟销售房产的最终成交价格，在不高于备案价的基础上，由交易方综合

考虑市场行情协商确定。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

房产销售事项相关的具体事宜。  

三、销售房产的目的  

易尚创意科技大厦建成后总建筑面积约 5.57 万平方米，上述房产销售后，

剩余部分房产仍可满足公司经营发展对办公场地的需求。销售上述房产，有利于

盘活资产，回笼资金，减少银行贷款，减少财务费用，优化资产结构，更好地适

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四、销售房产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品牌终端展示、循环会展、虚拟展示等。销售上

述房产，有利于盘活资产、回笼资金、减少银行贷款，减少财务费用、优化资产

结构，更好的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如上述房产按以上定价原则在 2018 年顺



利销售并及时收到销售款项，将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性现金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积极的、重要的影响。  

五、销售房产存在的风险 

本次拟销售房产的价格，在不高于备案价的基础上，由交易方综合考虑市场

行情协商确定，最终成交价格、成交时间、成交数量、购买方等尚未确定，房产

销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易尚数字拟销售新建成的易尚创意科技大厦

部分房产，有利于盘活资产、回笼资金、减少银行贷款，减少财务费用、优化资

产结构，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促进主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要求。

本次拟销售房产的价格，在不高于各套房产备案价格的基础，综合考虑市场行情，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各套房产的最终成交价格，定价方式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关于控股子公司拟销售房产的议案》。 

七、其他说明  

1、本次拟销售房产的购买方尚未确定，目前无法确定与交易方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2、本次拟销售房产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3、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房产销售的具体

事宜。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月 12 日                                            




